
投保须知&特别约定

1、 被保险人年龄要求 3 周岁-22 周岁，拥有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身

体健康的儿童、青少年时，本保险方为有效，不限在册学生。

2、 每一被保险人限投保二份，多投保无效。

3、 本保险不承保范围包括户籍所在地属于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南省地区

4、 理赔时需提供户口本/出生证明，如无法提供上述证明，将无法获得理赔。

5、 疾病身故责任无等待期，不扩展既往疾病及并发症导致的身故责任。

6、 本保险附加法定传染病身故或伤残保险，等待期 15 天，法定传染病承担病种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

7、 本保险意外医疗责任赔偿标准为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报销的、必要、合理的医

疗费用，扣除第三方赔付后按 100 免赔 90%赔付，未经第三方赔付按 100 免赔 80%赔付；

8、 本保险学生住院医疗责任，等待期 60 天，赔偿标准为：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

报销的、必要、合理的医疗费用，扣除第三方赔付后按 300 元免赔 80%赔付；未经第三方

赔付按 300 元免赔，301-5000 元之间赔付比例 60%，5001-10000 元赔付比例 70%，10001

元以上赔付比例 80%。

9、 本保险医疗赔付承担医保范围内项目。

10、 本保险就医医院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

11、 本保险意外住院津贴责任赔偿标准为：按照 50 元/天给付住院津贴保险金，累计给付

天数以 180 天为限。

12、 24 小时理赔报案电话：95511。

13、 未尽事宜详见条款平安产险学生意外伤害保险（B 款）条款注册号：

C00001732312021011000271。平安产险学生住院医疗保险（互联网版）条款注册号：

C00001732512021122944473。平安产险意外险附加法定传染病身故或伤残保险（互联网

版）条款注册号：C00001732322021121315933。平安产险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互

联网版）条款注册号：C00001732522021121517943。平安附加疾病身故保险条款注册号：

C00001731922020032725121。

投保声明

1.本投保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保险须知的各项内容，特别就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

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进行详细阅读，对贵公司就保险合同的内容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同意

投保。



2.本投保人声明以上陈述及各项填写信息属实，且没有隐瞒任何重大事实以影响贵公司评估

风险或接受本投保申请。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

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具体免责如下：

平安产险学生意外伤害保险（B 款）条款

注册号：C00001732312021011000271

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或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三）因被保险人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谋杀；

（四）被保险人妊娠、流产、分娩、疾病、药物过敏、中暑、猝死；

（五）被保险人接受整容手术及其他内、外科手术；

（六）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七）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八）被保险人犯罪或拒捕；

（九）被保险人从事高风险运动或参加职业或半职业体育运动。

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伤害导致身故、伤残或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险人也不承担给付保险

金责任：

（一）战争、军事行动、暴动或武装叛乱期间；

（二）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期间；

（三）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

第九条 下列费用，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保险单签发地社会医疗保险或其他公费医疗管理部门规定的自费项目，如自费药品费

用等；

（二）因椎间盘膨出和突出造成被保险人支出的医疗费用；

（三）营养费、康复费、辅助器具费、整容费、美容费、修复手术费、牙齿整形费、牙齿修



复费、镶牙费、护理费、交通费、伙食费、误工费、丧葬费。

平安产险学生住院医疗保险（互联网版）条款

注册号：C00001732512021122944473

因下列原因导致被保险人住院治疗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投保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三）因被保险人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谋杀；

（四）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五）被保险人犯罪或拒捕；

（六）被保险人从事高风险运动或参加职业或半职业体育运动；

（七）既往症及并发症；

（八）被保险人等待期内出现疾病、等待期内接受检查但在等待期后确诊的疾病；

（九）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

（十）不孕不育治疗、人工受精、怀孕、分娩（含难产）、流产、堕胎、节育（含绝育）、

产前产后检查以及由以上原因引起之并发症；

（十一）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第九条 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伤害导致住院治疗的，保险人也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被保险人发生住院医疗事故时，其所在国家或地区处于战争、军事行动、暴动或武装

叛乱期间；

（二）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

（三）被保险人患艾滋病（AIDS）或感染艾滋病病毒（HIV 呈阳性）期间。

下列费用，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保险单签发地基本医疗保险或其他公费医疗管理部门规定的自费项目和自费药品费用；

（二）因任何原因造成的椎间盘膨出和突出而造成被保险人支出的医疗费用；

（三）营养费、康复费、辅助器具费、整容费、美容费、修复手术费、矫形费、视力矫正费、

牙齿整形费、牙齿修复费、镶牙费、护理费、交通费、伙食费、误工费、丧葬费。

平安产险意外险附加法定传染病身故或伤残保险（互联网版）条款



注册号：C00001732322021121315933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保险期间开始前、或在本附加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的等待期满以前（含等待期最后一

天，续保则不适用等待期）：

1．被保险人确诊罹患法定传染病；

2．被保险人疑似罹患法定传染病，在等待确诊结果；

3．被保险人因与确诊病人或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而被隔离的；

4．被保险人已经发病。

因下列原因导致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或相关疫情防控法律法规、行政条令

条例；

（三）核爆炸、核辐射或者核污染；

（四）被保险人未经释义医院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

（五）被保险人确诊罹患的疾病，不属于本附加保险合同投保的法定传染病。

平安产险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版）条款

注册号：C00001732522021121517943

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住院治疗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投保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三）因被保险人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谋杀；

（四）被保险人疾病、药物过敏、中暑、猝死；

（五）被保险人接受整容手术及其他内、外科手术；

（六）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七）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八）被保险人犯罪或拒捕；

（九）被保险人从事高风险运动或参加职业或半职业体育运动；

（十） 被保险人投保前已有残疾的康复或治疗；

（十一）被保险人醉酒、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住院治疗的，保险人也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时，其所在国家或地区处于战争、军事行动、暴动

或武装叛乱期间；

（二）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

平安附加疾病身故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01731922020032725121

因下列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投保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三）被保险人流产、分娩及由以上原因引起之并发症；

（四）被保险人接受整容手术及其他内、外科手术过程中发生的医疗事故；

（五）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六）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七）既往症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生效时或生效后三十日内所患疾病（续保除外）；

（八）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

（九）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身故。

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伤害导致身故的，保险人也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战争、军事行动、暴动或武装叛乱期间；

（二）被保险人醉酒或受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

（三）被保险人患艾滋病或感染艾滋病病毒期间。

偿付能力信息披露

1.请您了解本公司最近季度的偿付能力信息，该信息可以作为您决定是否投保的参考信息，

请您详细了解本公司在电子投保提示书、公司官网等地方披露的最近季度的综合偿付能力充

足率、风险综合评级信息机偿付能力充足率是否达到了监管要求，该信息可以作为您是否投

保的参考信息。

2. 我 公 司 偿 付 能 力 数 据 和 综 合 评 级 结 果 的 链 接 ：

http://property.pingan.com/gongkaixinxipilu/changfunenglixinxipilubaogao.shtml，

更新时间季度次月。

授权声明



本人授权平安集团，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将本人提供给平安集团的信息、享受平安集团服

务产生的信息（包括本单证签署之前提供和产生的信息）以及平安集团根据本条约定查询、

收集的信息，用于平安集团及其因服务必要委托的合作伙伴为本人提供服务、推荐产品、开

展市场调查与信息数据分析。本人授权平安集团，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基于为本人提供更

优质服务和产品的目的，向平安集团因服务必要开展合作的伙伴提供、查询、收集本人的信

息。为确保本人信息的安全，平安集团及其合作伙伴对上述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并采取各种

措施保证信息安全。本条款自本单证签署时生效，具有独立法律效力，不受合同成立与否及

效力状态变化的影响。本条所称“平安集团”是指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公司，以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作为其单一最

大股东的公司。如您不同意上述授权条款的部分或全部，可致电客服热线（95511）取消或

变更授权。


